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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141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17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0年4月22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316万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的有关要求，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2019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九届十八次董事会和九届十五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了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为2019年12月30日，授予价格为

5.12元/股，授予对象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共计153人，授予股份数量为366万

股，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协议签署、资金缴纳过程中，有2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

其对应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45万股，有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其对应的部分限制性

股票合计5万股，因而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131人，实际授予数量为316万股，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102,823.27万股的0.31%。 除上述事项外，预留授予的授予日、授予价格及授予股票来源等与

公司授予董事会审议通过情况一致。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股票预留授予实际情况如下：

1.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2019年12月30日。

2.授予数量：316万股。

3.授予人数：131人。

4.授予价格：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5.12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6.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预留授予总量

比例

获授权益占公司股本

总额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131人） 316 100% 0.31%

二、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72个月。

2.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为限售期。在限

售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限售，不得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

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等股

份同时按本计划进行锁定。 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3.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

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

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

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完成登记之

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三、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勤信验字【2020】第【0021】号《验资报

告》，截至2020年4月13日，本次激励对象中2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全部或部分拟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合计50万股，公司实际收到131名激励对象认购公司发行A股普通股316万股的购股款16,

179,200.00元。

其中计入股本3,160,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3,019,200.00元。公司本次增资前注

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1,028,232,663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1,031,392,663元。

四、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授予的316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0年4月22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公司于2020

年4月23日收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316万股至103,139.27万股，其中控股股东宜昌兴

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23,528.14万股，持股比例为22.81%，较授予完成前减少0.07%。 公司控股股

东持股比例的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股份 713,646,993 0 713,646,9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314,585,670 3,160,000 317,745,670

总计 1,028,232,663 3,160,000 1,031,392,663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 公司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影

响。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2019年12月30日，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

激励成本。

经测算，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成本合计为1,636.88万元，2020-2023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

况见下表：

授予数量

（万股）

股份支付费用

（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316 1,636.88 613.83 613.83 286.45 122.77

限制性股票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并

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

和失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最终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2020】第0021号）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

2020-016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陈锦标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 陈锦标因公司对其工作另有安排，申请辞去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陈锦标在公司

担任管理职务。 陈锦标原定任期至2022年5月23日。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陈锦标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因此陈锦标仍继续履行监事职责直至新的监事就任。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补选和后

续的相关工作。

陈锦标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认真履行监事的职责，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与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公司对陈锦标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

2020-017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12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920 世运电路 2020/4/30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新豪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0年4月15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62.31%股份的股东新豪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2020年4月23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

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选举麦月美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公司监事陈锦标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监事职务，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不足3人，低于法定最低人

数要求，现提名麦月美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麦月美女士简历：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五邑大学，本科学历。自2017

年4月起入职公司，现担任公司总裁办主任职位。

麦月美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以上临时提案不属于特别决议，不需要累积投票。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0年4月15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5月12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鹤山市共和镇世运路 8�号世运电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5月12日

至2020年5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世运电路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世运电路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世运电路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

4 世运电路2019年年度报告 √

5 世运电路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预计2020年度公司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7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0年度财

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8 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9 2020年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

10 选举麦月美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2020年4月14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

2020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8、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世运电路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世运电路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世运电路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4 世运电路2019年年度报告

5 世运电路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预计2020年度公司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7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0年度

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8 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9 2020年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10 选举麦月美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

2020-044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

0207.HK

）

披露

2020

年

1-3

月未经审核营运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0207.HK）于2020� 年 4月 23�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三个月之未经审核营运数据》，供参阅。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幷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OY� CITY� PROPERTY� LIMITED

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207)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營運數據

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營運數據如下：

投資物業

平均出租率 平均租金單價同比

西單大悅城 ~99% -�~31%

朝陽大悅城 ~97% -�~35%

天津南開大悅城 ~97% -�~30%

瀋陽大悅城 ~97% -�~35%

上海靜安大悅城 ~92% -�~46%

煙台大悅城 ~93% -�~38%

成都大悅城 ~93% -�~21%

杭州大悅城 ~92% -�~21%

北京中糧廣場 ~92% -�~8%

香港中糧大廈 ~87% +�~5%

上海鵬利輝盛閣 ~88% -�~1%

中糧(置地廣場（註1） ~87% +�~52%

註 1： 中糧(置地廣場於2018年8月正式開業，2019年第一季度全樓出租率為65%，商舖租賃佔

比較高。 2020年第一季度全樓出租率達到87%，寫字樓平均租金單價高於商舖，提升了整體平均租金

單價。

物業開發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獲得合同銷售總面積約為41,177平方米，合同銷售

總金額約人民幣2,190百萬元。

酒店經營

平均出租率 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

三亞美高梅度假酒店 ~30% ~人民幣524元

三亞亞龍灣瑞吉度假酒店 ~27% ~人民幣677元

北京華爾道夫酒店 ~23% ~人民幣597元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本公司業務的影響及展望：

2020年初爆發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對中國購物中心行業及酒店行業産生了顯著

影響。 疫情期間，在嚴格的防控措施之下，各地的出行需求受明顯抑制，消費者大幅減少出行頻次，旅

遊業遭受重創，本公司購物中心及酒店業務也受到較大影響。 購物中心方面，客流驟減、銷售下滑，部

分商戶經營困難，帶來抽成租金的部分損失；另外，本公司在疫情期間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結合公司實

際情况，對旗下租賃物業實施了適當的租金減免，以切實減輕租戶經營壓力，致使第一季度購物中心

租金收入産生較大幅度下降。 酒店方面，本公司旗下酒店在保障員工及客人健康、安全的前提下持續

運營，但住宿需求萎縮，入住率明顯下滑。

為應對疫情影響，本公司已採取以下各項措施：

一、做好疫情防控，有序復工復産。 購物中心方面，疫情期間共有4個大悅城應政府要求閉館，通過

積極與政府溝通，至3月初大悅城所有項目均已復工營業。 大悅城通過精細化運營，進行客戶分級分

類，有針對性制定一店一策的幫扶策略，積極幫助商戶復工復産，目前商戶復工率達95%以上。 酒店方

面，繼續嚴格落實加强個人防護、公共區域和宿舍定時消毒、進出人員體溫檢測、返崗人員隔離觀察、

避免人員密集接觸等疫情防控措施，最大限度保證客人及員工的健康，確保酒店板塊無疫情發生。

二、減免租金、幫扶商戶。 本公司推出七天固定租金減半及一個月租金全免的減免政策，與商戶共

渡難關；允許商戶緩繳部分租金，積極幫助商戶爭取貸款等惠商政策，千方百計幫助商戶去化庫存，解

决商戶的實際困難。

三、持續加强成本控制，壓減費用支出。 一是通過合理排班、調整員工上班人數、取消外包服務、控

制薪酬總額等措施降低人工成本；二是最大程度關閉公共區域、閑置樓層和非必要設備，節約能耗；三

是減少物品採購、嚴格控制易耗品和清潔品的使用，降低運營成本；四是控制維修改造成本。

四、及時跟進項目所在地政府政策，加强與相關政府部門溝通，爭取稅收、補貼等優惠，並跟進落

實惠企政策。 通過稅收減免、費用免除、公積金延期繳納以及獎補等政策，儘量降低公司損失。

五、開展營銷創新和産品創新，積極整合綫上營銷。 購物中心方面，本公司已完成大悅城綫上商城

的布局，目前已有7家大悅城完成上綫工作，實現了全國大悅城客流資源、品牌資源的共通，同時發揮

大悅城龐大的微信粉絲優勢，利用私域直播、綫上商城及數字化會員運營的能力快速形成一套獨有的

綫上整合營銷閉環，打造多場單店銷售破百萬的品牌內購會，有力地幫助商戶拓寬了銷售渠道。 酒店

方面，一是加强綫上營銷推廣，積極參加各平台的預售活動，提高轉化率；二是通過公衆號等綫上圖文

宣傳，持續進行曝光，維持酒店熱度。 三是分析疫情後市場及客群變化趨勢，根據各酒店優勢做好針對

性産品設計，積極開拓市場。

六、積極採取業績回追措施。 購物中心方面：穩定場內商戶，保持出租率，加强促銷活動，計劃五一

開展全國大型促銷活動“嗨新節” ，打響回暖第一槍；下半年加大主題活動力度，實現客流的引爆；抓

住重點商戶精準扶持，實現抽成租金的增長。 酒店方面，各酒店預估了疫情影響下酒店整體營業收入

損失缺口，並根據對市場判斷，在各細分市場上進行再提升，制定了追趕預算實施計劃。 同時利用疫情

期間低入住率時段進行酒店維修改造，為疫情結束市場恢復做好硬件準備。

新冠疫情對實體商業産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特別是全球疫情的蔓延極大的減緩了商業復甦的

步伐。 購物中心方面，疫情將加速實體商業的分化與洗牌，運營能力强的實體商業品牌將會在疫情後

更快復甦，疫情將加速龍頭企業的市場份額擴大。 同時疫情後消費態度與消費場景的變化，也將推動

實體商業更快的創新與變革，將給予有準備的零售企業更多的成長機會。 大悅城將克服上半年的困難

局面，强化運營、積極創新，爭取下半年領跑行業復甦。 酒店方面，預計恢復程度最好的是國內商務客

群，其次為國內旅遊散客、國內會議和國內旅遊團隊。 境外疫情不容樂觀，各國實施嚴格防疫措施，對

人員流動進行嚴格管制，旅遊、商旅客群驟減，雖然本公司旗下酒店以接待國內客群為主，但國外客群

的減少亦對本公司業務造成影響。 預計第二季度酒店板塊業績仍將面臨較大壓力。

此次疫情雖然對本公司短期運營造成重大影響，但目前本公司現金流充裕，不影響本公司的償債

能力，也不影響本公司的長期經營和戰略發展。 本公司將密切監測疫情發展，評估疫情對本公司運營

及財務表現的影響程度，並及時向投資者反饋。

此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 董事會謹此提醒本公司股東及／或有意投資者，上述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營運數據基於本集團內部記錄及未經核數師審閱或審核的未經審核的管理

帳目。該等數據可能與稍後的經審核或未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披露的數據存在差異。因此該等數據不應

視為本集團現時或未來營運或財務表現的指標。 本公司股東及／或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

務須小心審慎行事，應小心以免不恰當依賴該等數據。

承董事會命

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

主席

周政

中國，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周政先生(主席)及曹榮根先生；非執行董事姜勇先生及

朱來賓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漢銓先生金紫荊星章、太平紳士、林建明先生及陳帆城先生。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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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

2020-039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提案被取消表决;

3、本次会议无新增临时议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星期四）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

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康路8号理想时代大厦6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国铭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

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1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数为346,

448,044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308,948,044股，限售流通股37,500,000股。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86人， 代表公司股份107,581,93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528%。 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公司股数47,314,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6570％。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84人，代表公司股数60,267,6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959％。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许雄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代表股份数（股）

同意股数（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反对股数（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弃权股数（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全体股东

107,581,934

107,487,884

99.9126%

94,050

0.0874%

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

79,093,783

79,093,783

100%

0 0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其

他股东

28,488,151

28,394,101

99.6699%

94,050

0.3301%

0

上述议案获均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1、律师事务所：广东铭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仁武、李伟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铭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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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的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23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B、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河池市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伟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1人，代表股份164,768,5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00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50,355,6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06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股份14,412,9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36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股份14,412,9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3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股份14,412,9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366％。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代表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457,4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1351％；反对11,311,17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86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1,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206％；反对11,311,17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47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056,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4987％；反对10,712,07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50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00,8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6773％；反对10,712,07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32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395,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0974％；反对11,169,67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7790％；弃权20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9,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898％；反对11,169,67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4976％；弃权20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4126％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长嘉、高红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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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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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20-21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

1%

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2019年度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相关议案已分别经公司2019年11月28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9年12月16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股份并予以注销。 公司将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0.5亿元人民币（含），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含），（包

括换汇、交易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3.65港元/股（含）的条件下，在回购期内择机

回购，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 相关内容详见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英

文）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0年4月3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并于2020年4

月7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一、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

日起3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自2020年4月3日首次回购股份至2020年4月23日，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B股股份22,413,1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95％，购买最高价为3.25港元/

股，最低价为2.45港元/股，支付总金额为68,013,432.83港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的进展情况

符合既定方案。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九

条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 公司2020年4月3日首次回购股份2,705,700股，2020年4月22日--23日合计回购股份19,

707,450股， 均超过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1,041,

578股的25%（即260,395�股），具体原因说明如下：

回购的股份为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股价已背离公司实际的经营状况，

与公司的内在价值较大程度上不相符，公司的投资价值被低估。 另外，B股的流动性较低，成交量较小。

公司上述回购股份数量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是

为了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提振投资者信心，提升公司的投资价值，是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的。

公司后续将视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 并根据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

000882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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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股东上海镕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0年4月23日，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镕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镕尚” ）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上海镕尚与北京龙宇坊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龙宇坊” ）关于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办理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 至此，上海镕尚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及协议转让具体情况

2019年10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2），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上海镕尚将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 以及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以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2,444,5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49%）。

2020年1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3），上海镕

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736.99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5474.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

2020年2月29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12）及上海镕尚和北京龙宇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海镕尚与北京龙宇坊签订《股份转让

协议》，上海镕尚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50,327,564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5.49%。

二、协议转让股份过户情况及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2020年4月21日，上海镕尚与北京龙宇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本次股份转让的过

户登记手续。过户登记完成后，上海镕尚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北京龙宇坊持有公司15032.7564万无限售流通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9%，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至此，上海镕尚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如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12月12日

至24日

2.23 2736.9999 1.00%

大宗交易

2019年12月18日

至23日

2.23 5474.7 2.00%

协议转让 2020年4月21日 2.26 15032.7564 5.49%

合 计 23244.4563 8.49%

注：①上海镕尚减持股份来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股份。 ②上海镕尚于2019年12月12日至2019年

12月2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对持有的公司股票进行了6次减持交易（每个交易日算作一次），减持价

格区间为2.14元—2.26元/股之间。

三、股东减持股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镕尚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合计持有股份 23244.4563 8.49%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244.4563 8.49%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本次减持计划完成后，上海镕尚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上海镕尚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上海镕尚本次减持情况符合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4、截止本公告日，上海镕尚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五、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823

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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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

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年4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23日（星期

四）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1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许统广董事长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163,811,19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0.506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163,745,8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94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5,3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2）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任的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163,746,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3％；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43,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464％；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163,746,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3％；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43,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464％；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163,746,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3％；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43,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464％；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表决情况：同意163,746,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3％；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43,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464％；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表决情况：同意163,746,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3％；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43,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464％；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2020年度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审计中介机构及内部控

制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163,746,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3％；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43,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464％；反对6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胜、魏亚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二Ｏ年四月二十三日


